
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

2025 级硕士研究生新生学业奖学金评定方案

根据《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》（沪交研〔2022〕7 号）、

《上海交通大学关于印发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沪交研

〔2022〕9 号）等管理规定，结合《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硕士生学业奖学金评定

管理办法》（材料学院〔2025〕5 号），现组织开展 2025 级硕士研究生新生学

业奖学金评定工作。

一、评选对象

我院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 2025 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。

二、评定标准和名额

1. 新生学业奖按入学当年 9-12 月份在校有效月份核算，学校在每年 12 月 31

日前将当年的学业奖学金一次性发放给学生。

2. 评定等级如下：

（1）一等：1000 元/月，占比约 30%

（2）二等：500 元/月，占比约 70%

（3）不符合学业奖学金评定条件者，无学业奖学金

三、评定规则

1. 一等学业奖学金

按学术型硕士、专业型硕士两类进行评审，一等的名额分别按照两类学生总

人数的 30%进行分配。

（1）学术型硕士：为鼓励学术型硕士生（硕博连读）攻读博士学位，一等

奖全部从硕博连读生中产生，根据招生复试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分配(复试成绩不

得低于 150 分)。

（2）专业型硕士：鼓励推免，按照国家级专项(含工程硕博士专项、集成电

路专项)推免生优先一等奖的原则，剩余名额优先给普通推免生，根据招生复试

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分配(复试成绩不得低于 150 分)。如名额仍有剩余，则分配给

统考生，按照考研初试加复试总成绩排序确定。具体获评资格为：

① 推免生，工程硕博士专项或集成电路专项；



② 其他推免生，招生复试成绩不低于 150 分；

③ 2025 年度考研总成绩排名第 1名。

2. 二等学业奖学金

其余考核合格的同学，直接评定为二等奖。

3. 考核不合格情况

评定当年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同学为考核不合格，考核不合格者不能参评当

年度学业奖学金：

（1）存在违法犯罪行为；

（2）存在学术不端行为；

（3）受到校级处分且尚未解除；

（4）评定当年受到所在研究生培养单位处分和处理。

本评定方案经材料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，由学业奖

学金评定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2025 年 11 月 10 日


